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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停牌事由和工作安排 

为推动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产业转

型发展，2016年初公司提出了将牛肉食品产业作为公司未来业务发展的方向之

一，并与黑龙江恒阳牛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恒阳牛业”）及其实际控制

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以及开展业务合作。 

为筹集资金支持公司食品产业等业务的发展，公司拟出售所持有的新大洲本

田摩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大洲本田”）全部股权。 

新大洲本田为本公司与日本本田技研工业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本田公司”）

共同控制的企业，注册资本12,946.5万美元，本公司持有新大洲本田50%的股权。

新大洲本田由股东双方委派管理层共同经营管理，因股权设置安排，本公司对新

大洲本田无实际控制权，会计核算上不能合并其财务报表，在投资收益中反映新

大洲本田实现的利润。在很多方面新大洲本田无法利用上市公司平台发展，本公

司亦在很多方面也无法实现与新大洲本田的协同支持。年内随着本公司第一大股

东发生变动后，公司考虑到食品产业的置入及其与摩托车业务关联性较弱等因

素，拟对非主营业务核算的摩托车产业资产进行剥离。上述资产的剥离，有利于

公司突出主产业的发展，也有利于收回现金支持新产业的发展。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

产重组。考虑到本次出售股权需与本田公司进行沟通，并取得本田公司意见。因

有关事项尚存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证券（股票简称：新大洲A，

股票代码：000571）自2016年11月1日（星期二）开市起停牌。 

公司预计在不超过1个月的时间内披露本次重组方案，即在2016年11月30日

前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 

若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重组方案且公司未提出延

期复牌申请或者申请未获交易所同意的，公司证券最晚将于2016年11月30日恢复

交易，同时披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是否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及相关原因。 

若公司决定终止重组，或者公司申请股票复牌但决定继续推进本次重组后仍

未能披露重组方案并导致终止本次重组的，公司承诺自披露终止重组决定的相关

公告之日起至少1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停牌期间安排 

为本次交易拟聘请的中介机构：本公司拟聘请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拟聘请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担任法律顾问，

拟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审计机构，拟聘请北京北方亚事

资产评估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评估机构。 

公司自停牌之日将按照相关规定，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履行必要的沟通和审

议程序，督促公司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审计、评估等中介机构加快工作，按照

承诺的期限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并披露符合相关规定要求的重组文件。 

三、必要风险提示 

1、本公司筹划的上述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本公司于2016年7月1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继续推进收购黑龙江恒阳牛业有限责任

公司股权暨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拟收购黑龙江恒阳牛业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事项仍在继续推进中，该事项与本次公司拟出售所持有的新

大洲本田全部股权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独立推进。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董事长签字的停牌申请；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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